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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文件
鲁环发〔2025〕6号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关于印发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

惠企十条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机构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惠企十

条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5年 3月 2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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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惠企十条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全省抓改革创新

促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，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惠企助企举措，

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，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，制定

如下措施。

一、强化生态环境要素保障。对纳入经党中央、国务院同意

或批准的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建设项目及省重大项目，存在污染物

指标缺口的，在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的基础上，可采取申

请全省统筹调配和与其他市协商调剂等方式予以解决。实行碳排

放指标削减预支，指导各市统筹碳排放指标，优先支持省级及以

上重点项目。探索建立重金属污染物总量跨市调剂机制，实行重

点行业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清单化管理，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

设。（总量处、气候处、固废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二、保障重点项目环评高质高效办理。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

控平台“预研判”作用，企业在平台公众端输入拟建项目基本信息

后，即可比对分析选址合理性、产业政策符合性等，为项目环评

编制提供支撑。围绕省市县谋划的 1.5万个年度重点项目，建立

环评服务“三本台账”，主动对接、提前介入，从政策、选址、技

术等方面提供指导帮扶。完善“周分析、月调度、季会商”推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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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机制，及时跟进解决项目环评编制中遇到的困难问题。畅通环

评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第一时间受理办理，全力保障每一个项目早

开工、早建设、早投产。（许可处、省环境评审中心牵头）

三、释放环评改革惠企政策红利。指导青岛、烟台、聊城等

市开展园区优化环评分类管理国家级试点，取消部分编制报告表

的项目环评；持续推进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，16个试点

园区实施告知承诺、“打捆”审批等优化简化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

企业成本、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增强企业发展内

生动力。（许可处牵头）

四、提升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质效。开展政务服务事项标

准化提升行动，精简材料、压减环节、优化流程。实行线下办事“只

进一门”，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，统一受理、一

站办理。深化线上办事“一网通办”，推动事项网上办、掌上办、

一次办，实现从网上可办向好办易办转变，让数据多“跑路”、企

业少“跑腿”。（许可处牵头）

五、落实企业群众诉求“接诉即办、一办到底”。将涉企诉求、

省级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交办事项纳入全量闭环管理，完善工

作流程，压实首办责任，做到立即响应、快速办理。建立动态台

账，实行专人负责，限期办理答复，确保及时受理率、按期办结

率 100%，力争企业群众满意率 100%。（执法局牵头）

六、深入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差异化管控。指导各市因地制

宜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提级行动，2025年全省新增环保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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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A、B级或行业引领性企业 100家以上。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，

环保绩效 A级企业和引领性企业，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。将保障

民生、保障城市正常运转或涉及国家战略性产业、外贸出口的 B

级及以上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，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豁免清单。

（大气处牵头）

七、优化提升固体废物管理水平。研究制定《山东省危险废

物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

省内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，可作为另外一家单位环境治

理或者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，推动单一类别危险废

物精准利用。优化转移固体废物（不含危险废物）出省利用备案

程序，进一步提高备案效率。（固废处、省固废和危化品污防中心

牵头）

八、推动涉企检查阳光规范运行。严格落实“扫码入企”，推

动涉企检查全流程受控、可回溯管理，加强全过程执法监督，主

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深入实施差异化执法监管，对守法企业“无事不

扰”、对违法行为精准打击。深化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，实行动

态管理，对管理水平高、守法意愿强的企业应纳尽纳，提速扩容

惠及专精特新、中小微企业。（执法局、法规处牵头）

九、推行“无感监管、有感服务”新模式。完善以自动监控为

主，走航监测、无人机巡查、卫星遥感等“天空地一体”的非现场

监管体系，拓展应用场景，减少现场检查频次，2025年非现场执

法占比力争达到 45%。优化智慧监管系统企业服务端，丰富云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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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法、环境体检、线上整改审核等功能，提升企业便利性和获得

感。（执法局牵头）

十、推进企业环境信用及时修复。修订《山东省企业环境信

用评价办法》，进一步优化信用评价等级划分，减少信用影响期限，

不断拓宽信用修复方式，对确有经济困难且被批准延（分）期缴

纳罚款的企业实行信用承诺修复，加强激励约束引导，给予企业

更大“容错纠错”空间，推动企业信用及时修复，激发企业守法内

生动力。（执法局牵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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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5年 3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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